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8-037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5 日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2018年 3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

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新增项目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的项目经营发展需要，为提高运营

效率，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在 2018年度公司以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累计预计对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基础上，公司（包含控股子公司）本次拟对部分控股子公

司增加合计 12.45亿元融资担保额度，详见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具体担保事项

如下： 

1、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新增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事宜; 

2、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 2018年度

公司以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对象间进行调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获调剂方为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 

（2）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3）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4）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5）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

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预计融资担保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持股

比例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本年度累计预

计担保额度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北京金科展

昊置业有限

公司 

100% 99.70% 25,300 60,000 85,300 4.39% 否 

2 

北京金科金

碧置业有限

公司 

51% 100.02% 127,500 42,500 170,000 8.76% 否 

3 

湖南靓兴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80% 103.27% - 2,000 2,000 0.10% 否 

4 

江西中农房

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 

66% 86.99% - 20,000 20,000 1.03% 否 

合计 
 

 152,800 124,500 277,300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提高参股公司的运营效率，加快房地产项目建设速度，公司拟对参股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4.54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已审议通过

的担保金额 

已公告担

保发生额 

资产负

债率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剩余担

保金额 

天津骏业共创置业有限公司 - - 100% 26,400 26,400 

成都市盛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新公司 35,000 35,000 

云南诚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94.15% 84,000 84,000 

合计 - -  145,400 145,400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了充分发挥各方股东的资源优势，结合公司的资金优势及合作方一级开发

经验，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加快推动昆明洪家营片区城中村开发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洪家营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而获取相关地块进行二级开发建设，

公司拟为洪家营城中村改造项目一级开发整理主体云南诚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云南诚鼎”）即公司参股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根据合作协

议的相关约定，云南诚鼎相关经营决策事项需由其董事会一致决议通过，公司虽

然占比 80%，但是不能控制云南诚鼎的经营决策，因此云南诚鼎系公司参股公司，

故公司拟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

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对洪

家营城中村改造项目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 12.7亿元，期限 3年，年利率 12%，

主要用于土地一级开发整理产生的拆迁安置。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支持公司发展，结合当前资金市场以及土地市场的情况，为了储备更充

足流动资金，更好的在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获取优质房地产开发项目，提高公司

市场竞争力，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

科”）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控股”）签订《信用借款合同》，由金科控股向重庆金科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8亿元的信用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1年，借款年利率为 8.6%。 

金科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属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经测算，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最大值为 86,880万元（含应付利息）未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且连续 12个月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也未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核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控股股东支持公司发展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周五）下午 15 点 0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 4月 9日（周一）。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